
校礼仪队礼仪服装借用申请表

	借用单位
	

	领取日期
	
	计划归还日期
	

	借用
物资
明细
	
	种类
	数量
	S
	M
	L
	XL
	原价
(元/件 )
	租金
(元/件 )
	押金
(元/件 )
	借用
数量

	
	
女装

	白色旗袍
	25
	
	
	
	
	600
	30
	30
	

	
	
	运动会粉连衣裙
	38
	1
	16
	16
	 5
	400
	20
	20
	

	
	
	黑色长裤
	24
	3
	10
	7
	4
	100
	10
	20
	

	
	
	白色Polo衫
	21
	8
	6
	5
	2
	100
	10
	20
	

	
	
	粉色Polo衫
	38
	8
	19
	1
	0
	100
	10
	20
	

	
	
	绿色百褶裙
	21
	5
	7
	9
	0
	200
	10
	20
	

	
	
	白色百褶裙
	59
	16
	24
	15
	4
	200
	10
	20
	

	
	
	粉色棒球服
	32
	0
	18
	14
	0
	300
	15
	20
	

	
	其他
	鞋子
	56
	
	80
	10
	20
	

	
	
	托盘/布
	16
	
	20
	5
	10
	

	租金
	
	押金
	
	金额总计
	

	借用人
	
	学（工）号
	
	联系方式
	

	单位
意见
	


（签字）
（盖章）
年   月   日

	备注
	






请仔细阅读以下说明：
1. 此表一式两份，均需院系团委书记或单位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公章。经校礼仪队审核后，一份交由校礼仪队队长存档，另一份由借用单位保留。
2.借用时间一般不超过两天。
3.丝巾、鞋子、托盘、盘布单独借用时按表格所列单价收费，如随礼仪服装一起借用免费，但需按照所列单价收取押金。
4.借衣服请提前准备好对应数目的租金和押金，接收现金或支付宝支付。
5.借用期间请使用单位保证衣物的清洁，若归还时发现衣物有脏污或异味的情况，则由使用单位带回清洗后再返还。
6.约定时间借还衣服请守时，超过约定时间二十分钟未到者一律扣除押金的50％。如若出现两次及以上超过约定时间二十分钟未到者，一律扣除押金的100%。
7.归还时鞋子和丝巾不得混放，否则请依据所借丝巾数量按5元/条赔偿。
8.请将提供装衣物的手提袋一并归还，如若遗失则按每个手提袋1元赔偿
9.请使用单位爱护所借物品，如有损坏、遗失，照价赔偿。


附：
礼仪服装借用负责人：
礼仪队队长      15837753519
赵志轩  15629120162（每月1-8号）
[bookmark: _GoBack]任昭君  15233072873（每月9-15号）
郑国臻  15307199235（每月16-23号）
吴代妍  17764222978（每月24-31号）
